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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全省民爆行业2009年

质量工作要点的通知

各民爆物品生产、经营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全国民爆行业工作会议精神，根据工信部安全生产司印发的《民爆行业2009年质量工作要点》和我省的实际情况，我们拟定了《全省民爆行业2009年质量工作要点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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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报：工信部安全生产司
山西省民爆器材管理局               2009年2月21日印发
全省民爆行业2009年质量工作要点
为贯彻落实全国民爆行业工作会议精神，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民爆行业2009年质量工作要点，进一步加强对全省民用爆炸物品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，完善质量管理和产品标准体系，推动企业质量认证工作，促使民爆产品质量可靠、安全、稳定，确保用户的使用安全，明确企业产品质量责任，切实做好产品质量工作，使产品质量真正成为企业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。现拟定2009年全省质量工作要点：


一、各企业要进一步贯彻十七大提出的全面落实“以人为本、和谐发展”的科学发展观，围绕《产品质量法》，确实加强质量工作的领导，坚持“质量第一，用户至上”的原则，提高质量管理意识，强化质量管理和产品质量过程控制。结合企业自身特点，深入开展“质量月”活动，制定切实可行的质量方针、质量目标和奖惩措施，明确工作任务和岗位职责。


二、民爆物品生产、经营企业是质量管理工作的主体，对其生产销售的产品质量负责。民爆产品的质量关系到用户的使用安全乃至社会公共安全，各单位要强化质量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，实施“用户满意工程”，树立优质、安全、可靠的品牌战略理念，塑造民爆产品高技术含量、高产品质量、安全可靠的形象。 

三、各单位要建立健全质量奖惩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，进一步完善各项管理制度，切实做到“不合格产品不出厂”；树立企业质量管理、产品检验、性能检测工作的权威性，提高产品质量检验、检测水平，完善生产在线产品质量检验、检测手段，确保产品的安全可靠；要继续完善企业标准化体系建设，通过不断提高和完善产品标准和管理规程，运用先进的质量管理理念和方法，全面提高企业管理水平。


四、大力开展质量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，提高全员质量管理意识。建立和完善全员质量培训制度，对质量管理人员实行分层次、多元化培训，并实行岗位考核，不合格者不得上岗；全面深入开展群众性的质量管理QC活动，深化企业质量文化建设，创建具有自身特色的质量文化氛围，树立企业诚实、守信、优质、安全的新形象。我局将于三月底对全省民爆企业的质量检验、检测人员进行全面培训，培训考核后颁发合格证书，要求专业人员持证上岗。
五、我们将加大对产品质量的监督力度，扩大产品质量监督范围，对民爆产品的质量、性能、包装、销售和服务等环节全面监督，对因质量原因造成事故以及产品质量检测不合格的企业，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罚，直至取消安全生产许可资质。今年，在国家加大产品质量抽检的基础上，我们将全面抽检全省民爆产品质量和产品性能，对产品抽检不合格的企业，将依法对其实施停产整顿。
各民爆物品生产、经营企业要结合企业自身特点，依据本工作要点，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，并于2009年3月15日前报我局。
